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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事项 

1.因出境交流而中断学习的48期青共校学员，可向所在院系

团委（tuanwei.nju.edu.cn/article/935-2013-10-22-06-57-03）提出书

面申请，由院系团委书记统一向青共校负责老师提交（发送至邮

箱 sjh@nju.edu.cn，注明“48期青共校暂缓结业申请”）。待审

核通过，学员可保留本期青共校已修成绩，交流期满返校后继续

完成相关课程和考试合格后申请结业。 

2.本期青共校结业时将根据学员修读课程、递交作业、结业

考试等综合表现，评选出“青共校优秀学员”（本期学员总数的

5%），并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。 

3.本期青共校结业名单（含每位学员在本期青共校中的学习

情况）将制成档案，通报给校党委、院系党委和团委，作为团组

织向党组织的推优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。 

4.其他事宜可登陆青共校主页，参见本期《学员手册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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